关于公示供应商评审结果的承诺函

致   （采购人名称）   ：
关于（项目名称）     项目，我方在充分阅读并理采购文件全部内容的基础上，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我方已明确知悉采购文件“投标人须知”中的以下规定：在本项目成交候选人公示环节，采购人将依据相关管理要求，对所有供应商（包括未成交人）的详细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同意将我方在本项目中的所有评审得分（包括分项与汇总得分）进行公示。

二、我方已知悉并理解，采购人将对成交候选人的资格能力信息进行公示。我方在此同意在确定我方为成交候选人后，将我方按本声明附件《供应商资格能力信息表》所填报的信息进行成交候选人公示。

三、我方保证，在《供应商资格能力信息表》中填报的所有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资格、业绩、人员、证书等情况，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且与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资料完全一致。我方清楚知晓，该表信息将作为公示的直接依据。如因信息虚假、错误或与投标文件不符而产生任何争议、质疑或投诉，或导致我方中标资格被取消的，全部责任由我方自行承担。

四、我方同意，如采购工作组在评审过程中发现《供应商资格能力信息表》所填信息与投标文件原件存在不一致之处，将以采购工作组核实的最终信息为准进行公示。我方接受此更正流程及公示结果。

特此承诺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（盖公章或电子印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